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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建設的守護員! 

--法務部廉政署與機關攜手呵護完成重大建設 

在國家重大建設或重要採購案件進行過程中，因為金額龐大，引

起社會各界矚目，在各方勢力交相「關切」、「覬覦」下，使承辦公務

員面對各項決策，承受巨大壓力，故為免遭受質疑，做法可能傾向保

守，結果就降低了重大公共建設的效率和品質，引發民怨。 

為了守護我國重要公共建設品質，提供人民優質的生活環境與提

升國家競爭力，法務部於 105年函頒「機關採購廉政平台實施計畫」，

要求廉政署以有限的人力，配合機關首長需求，針對國家重大建設、

重要採購案，協助機關建構「廉政平臺」，讓廉政署、檢察署參與重

大建設案件的辦理過程，並引入專業機關（如工程會）及外部專家學

者的參與，使公務同仁安心並勇於任事。 

機關成立採購廉政平台，約以一個月一次的頻率，由機關首長率

同相關業務同仁，與廉政署防貪團隊、檢察署檢察官，就案件處理過

程進行輕鬆的討論，在討論中可以揭露機關同仁遭遇施壓關說的情形，

或提出辦理過程中發生的各項法律、廉政風險問題，大家共同研究解

決方法、設計有效抑制弊端的措施。另一方面，亦會透過辦理記者會、

座談會活動的方式對外公開宣示，使外界知悉檢、廉等機關已經參與

該項重大建設，期對外部不當關切勢力產生警示效果；並公開揭露機

關辦理該案行政作業流程中相關資訊，提供利害關係人監督的可能性，

降低外界疑慮，向人民展現機關廉潔完成重大建設案件的決心。成立

廉政平臺之機關承辦人均表示，與過往類似案件辦理過程相較，確實

達成減少外部不當干擾，有效促進採購流程順暢。 

廉政署迄今與機關合作建置重大建設廉政平臺，運作情形介紹如



下：於交通部臺鐵局近千億的列車採購案廉政平臺，協助於車輛採購

案辦理評選前，向評選委員提醒法律責任及建置評選委員遇有程序外

接觸情事，通報的風險控管措施；另由政風單位辦理協力廠商訪談，

建立與得標廠商直接溝通管道，消弭不肖仲介業者穿梭圖利的風險。

於臺北市政府捷運局臺北車站前 C1D1 七百餘億聯合開發案廉政平臺，

則由政風單位協助機關先期進行案件風險分析，主動找出案件受外界

質疑如「對投資團隊之徵信不夠完善」、「最優申請人提供地主之回饋

並非最多」等問題的防杜機制，修正申請案徵信方法及決標原則；並

針對臺北捷運公司擬籌組物業公司參與開發案時，提供適法性建議，

及積極協助投資團隊申請案資料審查過程的保密作業，避免爭議。而

在桃園機場第三航廈二千億重大建設案廉政平臺，則對機場工程曾發

生的不法違失案件進行分析，作為現行相關工程風險管控參考；水利

署二千億前瞻建設治水方案廉政平臺，則共同研商河川疏濬、土方砂

石運送風險控管作為，並協助業管單位建置行政透明專區，對外揭露

相關資訊提供檢視。 

廉政是民主政治與國家發展的重要基石，為了使全民獲得優質公

共建設，讓人民有感，廉政署致力成為國家重大建設的守護員，對重

大建設盡一份心力，與機關合作建置廉政平臺，攜手呵護完成國家重

大建設！ 


